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29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5)佑字第 028 號 

主旨:宜蘭縣五峰旗風景區登山步道115年2月1日起重新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宜蘭縣政府 115 年 1 月 28 日府旅管字第 1150011792A 號函辦理。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